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性別平等教育法實施辦法 

經 94 年 5 月 25 日校務會議通過 

98 年 10 月 28 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1 年 1 月 11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5 年 11 月 18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9 年 08 月 24 日校務會議審議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 

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 

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二、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三、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 

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四、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

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

騷擾者。 

五、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六、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 

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第 三 條 本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其 

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

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 四 條 本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主任委員一

人由校長兼任；秘書室主任、教務處主任、學生事務處主任、總務處

主任、人事室主任、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執行秘書一人由



秘書室主任擔任。其餘委員由專任教師代表六～九人、法律專業教師

一人、職工代表一名以及學生代表二人組織而成，委員代表中應由本

校性別平等調查人才庫中選任三名，本會成員須具性別平等意識，且

女性委員不得低於全體委員之半數，任期一年，由校長遴選後公告之。 

第 五 條 本校每年應參考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所擬各項實施方案編列經

費預算。 

第 二 章 學習環境與資源 

第 六 條 本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尊重及考量學生與教職員工之不同

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並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本校

應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並公告周知。 

第 七 條 本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

遇。但基於歷史傳統、特定教育目標或其他非因性別因素之正當理由，

經該主管機關核准而設置之、班級、課程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本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

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但性質僅適合特定性

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不在此限。 

本校對因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應積極

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

供必要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 九 條 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

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 

第 十 條 本校之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學校之考績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

會因本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第 三 章 課程、教材與教學 

第十一條 本校之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應鼓勵學生發揮潛能，不得因性別而有

差別待遇。 

五專前三年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 

五專後二年及二專應廣開性別研究相關課程。 

本校應發展符合性別平等之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 

第十二條 本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

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

點。 

第十三條 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

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 

教師應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 

第 四 章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 

第十四條 為預防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本校特訂定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處理與防治準則；其內容應包括學校安全規劃、

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注意事項、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理機制 

、程序及救濟方法。 

第十五條 本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者，應立即依本校「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處理與防治準 

則」、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相關規定通報外，並應向所設之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窗口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本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本校處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

無效。 

第十六條 本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 

正、專業之原則，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但應 

避免重複詢問。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

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第十七條 本校於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期間，得採取必要

之處置，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 

第十八條 本校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告知當事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其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或轉介至相關機構處理，必

要時，應提供心理輔導、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對檢舉人有受侵害之

虞者，並應提供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 

前項心理輔導、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得委請醫師、臨床心理師、諮

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為之。 

第十九條 本校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

規規定自行或將加害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處。 

本校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懲處時，應命加害人接

受心理輔導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情節輕微者，得僅依前項規定為必要處置。 

     第一項懲處涉及加害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二項之處置，應由懲處之學校執行，執行時並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 

確保行為人之配合遵守。 

第二十條 本校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過程中，得視情況就相關 

         事項、處理方式及原則予以說明，並得於事件處理完成後，經被害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將事件之有無、樣態及處理方式予以公布。 

         但不得揭露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其身分之資料。 

第二十一條 本校應建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及行為人之檔案資料。

行為人如為學生者，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時，本校認為有追蹤輔導之

必要者，應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通報行為人次一服務之學校。 

若有行為人轉入本校就讀，應對行為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非有

正當理由，並不得公布行為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

料。 

本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之規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曾經主管機關或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

並經該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不續聘者。 

第二十二條 本校違反本法規定時，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

關申請調查。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以書

面向行為人所屬學校申請調查。但學校之首長為行為人時，應向學

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任何人知悉前二項之事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檢 

舉之。 

第二十三條 本校接獲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或檢舉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

應於三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本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

之。 

前項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得部分或全部外聘。處理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所成立之調查小組，其成員中具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之人數比例於學校應占成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申請人

學校代表。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依本法規定進行調查時，行為人、

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移送、迴避、送達、補正等相關規定，於本

法適用或準用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

響。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調查處理時，應衡酌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

距。 

第二十四條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



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於一個月，並應通

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

面向學校提出報告。 

           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單位

依性平法或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

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學校為前項議處前，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代表列席說明。 

第二十五條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於前條第三項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

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校申復。前項申復以

一次為限。 

           學校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

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 

第二十六條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於接獲前條本校或主管機關重新調查之要求時，

應另組調查小組；其調查處理程序，依本法之相關規定。 

第二十七條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本校之申復結果不服，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書之次

日起二十日內，依下列規定提起救濟： 

一、校長、教師：依教師法之規定。 

二、本校職員：依兩性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三、本校工友：依兩性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四、本校學生：依規定向學校提起申訴。 

第二十八條 本校對於與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 

第二十九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